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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绵阳城区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
实物配租有关事项公告

根据《关于绵阳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绵

建局函〔2016〕91 号）规定，我委对 2022 年城区公共租赁住房轮

侯家庭 401 户进行了意愿登记，共有 391 户家庭对选房意愿进行

了有效填报。根据工作安排，将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

对上述 391 户家庭进行摇号配租，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配租方式

为高效快捷公平公正的对符合条件的家庭进行实物配租，此

次配租采取电脑摇号方式，摇号过程由绵阳市国证公证处现场公

证，并由市、区部分住房保障工作人员和申请人代表现场监督。

申请人无需到现场参加摇号，配租结果将在绵阳建设网（http://

zjw.my.gov.cn/），区（园区）住建局和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

政府）办公场所进行公示。

二、配租时间和地点

2023 年 6 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:30，集中办公区 6 号楼

A 区 219 会议室。

三、配租原则

本次参与配租的申请家庭均填报了三个选房意愿，按照申请

意愿的先后顺序进行摇号，即：同一小区摇号时，填报该小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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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意愿的申请家庭参与该小区的第一轮摇号，第一轮摇号结束

该小区仍有剩余房源的，可作为第二意愿填报该小区的申请家庭

进行摇号，该小区第二轮摇号结束后还有剩余房源的，继续作为

第三意愿填报该小区的申请家庭进行摇号。若申请家庭填报的第

一意愿配租成功，则不再参与第二、第三意愿的摇号。若申请家

庭填报的第一意愿没能配租成功，可再参与第二意愿小区的摇号，

若此时第二意愿的小区已无可供分配的房源或参与第二意愿的摇

号仍未配租成功，可参加第三意愿小区的摇号；若填报的三个意

愿均未配租成功，可继续轮候参加下一批次的摇号配租。

四、优先配租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申请家庭，可在同一轮摇号中优先进行

配租：

1.享受绵阳市城区低保或惠民帮扶政策的家庭(个人)；

2.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残疾军人、

符合相关规定的参战涉核人员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复员军人等

优抚对象；

3.受到绵阳市市级及市级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；

4.计生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；

5.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中有一、二级残疾的家庭（个人）；

6.符合中央、省、市政策规定的其他优先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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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请家庭情况

本次 391 户申请家庭对选房意愿进行了有效填报，每户填报

了三个选房意愿，其中：

1.第一意愿填报情况

申请西园小区 122 户，申请西园新城 10 户，申请西园新居

34 户，申请塘汛小区 33 户，申请紫金城 16 户，申请东辰·永兴

国际 4 户，申请春晖花园 11 户，申请聚贤山庄 13 户，申请时代

龙城 10 户，申请长虹天樾 38 户，申请长虹橡树郡 7 户，申请万

兴·公爵府桂苑 2 户，申请文泉·理想城邦 1 户，申请海赋长兴

19 户，申请九洲·又一城 9 户，申请阳光·西雅图 9 户，申请兴

隆公租房 3 户，申请圣水小区 26 户，申请红星小区 7 户，申请老

龙山小区 11 户，申请东岳小区 3 户，申请黎家院小区 2 户，申请

友谊村小区 1 户。

2.第二意愿填报情况

申请西园小区 51 户，申请西园新城 50 户，申请西园新居 53

户，申请塘汛小区 18 户，申请紫金城 12 户，申请东辰·永兴国

际 9 户，申请春晖花园 14 户，申请聚贤山庄 20 户，申请时代龙

城10户，申请长虹天樾 25户，申请长虹橡树郡 18户，申请万兴·公

爵府桂苑 2 户，申请文泉·理想城邦 5 户，申请海赋长兴 13 户，

申请九洲·又一城 23 户，申请阳光·西雅图 14 户，申请兴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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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房 5 户，申请圣水小区 19 户，申请红星小区 13 户，申请老龙

山小区 9 户，申请东岳小区 2 户，申请黎家院小区 1 户，申请友

谊村小区 3 户，申请松垭公租房小区 2 户。

3.第三意愿填报情况

申请西园小区 41 户，申请西园新城 34 户，申请西园新居 55

户，申请塘汛小区 21 户，申请紫金城 12 户，申请东辰·永兴国

际 9 户，申请春晖花园 19 户，申请聚贤山庄 16 户，申请时代龙

城 2 户，申请长虹天樾 37 户，申请长虹橡树郡 19 户，申请万兴·公

爵府桂苑 3 户，申请文泉·理想城邦 1 户，申请海赋长兴 21 户，

申请九洲·又一城 6 户，申请阳光·西雅图 21 户，申请兴隆公租

房 7 户，申请圣水小区 23 户，申请红星小区 17 户，申请老龙山

小区 9 户，申请东岳小区 5 户，申请黎家院小区 5 户，申请软件

产业园小区 2 户，申请友谊村小区 4 户，申请松垭公租房小区 2

户。

六、配租房源情况

1.西园小区（电梯）：位于科技城新区西园社区，共计 35 套，

均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48.22-70.44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3.5

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3.0 元/平方米

（含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13 路）

2.西园新城（电梯）：位于涪城区西园社区，共计 10 套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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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单间 4 套，面积 45.54-46.54 平方米；一室一厅 6 套，面积

56.20-65.09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3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

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3.0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

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 13 路）

3.西园新居（电梯）：位于涪城区西园社区，共计 4 套，均

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68.90-71.32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3.5 元/

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3.0 元/平方米（含

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 13 路）

4.塘汛小区（电梯）：位于绵阳市经开区桃源村片区，共计

21 套，其中：一室一厅 15 套，面积 48.02-54.95 平方米；两室一

厅 6 套，面积 58.75-80.55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3.5 元/平方

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3.0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

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100 路）

5.紫金城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阳市游

仙区金童街 3 号，共计 1 套，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67.06 平方米。

租金标准为每月 6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

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在小区的标准

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7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

交线路：80 路）

6.东辰·永兴国际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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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高新区弘光路 1 号，共计 2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57.57

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6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

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在小

区的标准（目前为每月 2.0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

（公交线路：15 路、2 路、807 路）

7.春晖花园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阳市

涪城区春晖路 9 号，共计 14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55.45-61.83

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

租金标准为每月 4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在小

区的标准（目前为每月 1.35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

（公交线路：13 路、85 路）

8.聚贤山庄（多层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阳市

涪城区西山北路 55 号，共计 3 套，均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60.22 平

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

金标准为每月 4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在小区

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0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

算。（公交线路：95 路）

9. 时代龙城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阳

市游仙区仙桃街39号，共计2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49.10-50.38

平方米。租金标准拟定为每月 6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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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

在小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7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

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80 路）

10.长虹天樾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阳

市高新区普明北路西段与普乐路交汇处，共计 15 套，其中一室一

厅 2 套，面积 56.23-56.31 平方米；两室一厅 13 套，面积

58.77-63.56 平方米，租金标准为每月 6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

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

管费按所在小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2.0 元/平方米）,均按

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806 路）

11. 长虹橡树郡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

阳市经开区群文西路 88 号，共 2 套，为两室一厅，面积约

60.71-60.74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5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业费），

农民工家庭租金为每月 4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业费）。物管费按所

在小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2.0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

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100 路）

12.万兴·公爵府桂苑（多层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

于绵阳市高新区永兴镇永昌路东段 29 号，共计 2 套，为一室一厅

面积52.92-54.15平方米。租金标准拟定为每月5.0元/平方米（不

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4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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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管费按所在小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0.8 元/平方米）,均

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15 路、2 路）

13.文泉·理想城邦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

高新区高新区飞云大道中段 220 号，共计 1 套，为一室一厅，面

积约 56.08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6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

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5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物管费按所

在小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75 元/平方米）,均按房屋建筑

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807 路）

14. 海赋长兴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位于绵阳

市经开区城南街 5 号，共计 2 套，其中：一室一厅 1 套，面积 57.39

平方米；两室一厅 1 套，面积 70.34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6.0

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

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在小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9

元/平方米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6 路、10

路、16 路）

15. 九洲·又一城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:位于

高新区绵兴东路 83 号，共计 7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54.60 平

方米，租金标准为每月 8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

标准为每月 7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物管费按所在小区的标

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7 元/平方米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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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。（公交线路：15 路、2 路）

16.阳光·西雅图小区（电梯，商品房项目配建公租房）：

位于高新区火炬东街，共计 5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49.57-49.71

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6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

租金标准为每月 5.0 元/平方米（不含物管费）,物管费按所在小

区的标准执行（目前为每月 1.5 元/平方米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

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2 路、15 路）

17.兴隆公租房（电梯）：位于绵阳市科创区兴隆社区，共计

1 套，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58.89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4.5 元/

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4.0 元/平方米（含

物管费），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86 路、77

路）

18.圣水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涪城区长虹大道 169 号，

共计 8 套，均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49.38-49.43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

为每月 2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2.0

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

路：8 路、27 路、33 路、38 路）

19.红星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绵州大道红星村，

共计 6 套，其中一室一厅 5 套，面积 45.29-45.43 平方米；两室

一厅 1 套，面积 51.59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2.5 元/平方米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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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2.0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,

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100 路）

20.老龙山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游仙区仙童街，共计 4

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45.57-49.78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

2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2.0 元/平方

米（含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交线路：3 路）

21.东岳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新皂镇皂角铺社

区 10、11 社，共计 43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49.5 平方米。租

金标准为每月 2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

月 2.0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（公

交线路：74 路、805 路）

22.黎家院小区（多层），位于绵阳市高新区永兴镇辽宁大

道旁黎家院村，共计 14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49.5 平方米。

租金标准为每月 2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

每月 2.0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,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。

（公交线路：15 路）

23.软件产业园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涪城区 016 乡道

东 100 米，共计 9 套，均一室一厅，面积约 48.5-56.08 平方米。

租金标准分别为：一层和六层，月租金每平米 2.80 元（含物管费）；

二层至五层，月租金每平米 3.20 元（含物管费），租金均按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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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面积计算,无租金减免政策。（公交线路：91 路、观光 601

路）

24.友谊村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经开区塘汛镇洪源新

街，共计 3 套，其中：一室一厅 1 套，面积 37.31 平方米；两室

一厅 2 套，面积 49.37-49.74 平方米。租金标准为每月 3 元/平方

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 2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

费），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，无租金减免政策。（公交线

路：100 路、26 路）

25.松垭公租房小区（多层）：位于绵阳市经开区松垭镇龙

洞子村三社，共计 13 套，均为两室一厅，面积 48-50 平方米。租

金标准为每月 2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农民工租金标准为每月

1.5 元/平方米（含物管费），租金均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，无租

金减免政策。（公交线路：26 路）

七、配租流程

本次配租分三轮进行摇号。本着公共租赁住房满足基本居住

需求的原则，结合房源和申请家庭实际情况，确定每一轮的配租

户型和面积。先由公证人员核对每轮的家庭信息和房源信息，然

后进行分轮摇号。

（一）第一轮摇号：对上述 391 户申请家庭填报的第一意愿

进行摇号。经统计，申请家庭填报的第一意愿共计有 23 小区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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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保障人数和房源实际情况，制定如下配租方案。

1.申请西园小区 122 户，配租房源 35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75 户，配租两室一厅 22 套，面积 48.22-58.16

㎡。

（2）2 人家庭 33 户，配租两室一厅 9 套，面积 58.17-58.51

㎡。

（3）3 人及 3 人以上家庭 14 户，配租两室一厅 4 套，面积

58.63-70.44㎡。

2.申请西园新城 10 户，配租房源 10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7 户，配租房源 7 套，其中：单间 4 套，面积

45.54-46.54㎡；一室一厅 3 套，面积 56.20-62.83 ㎡。

（2）2 人家庭 3 户，配租房源 3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

62.84-65.09㎡。

3.申请西园新居 34 户，其中优先 1 户，配租房源 4 套，均为

两室一厅，面积 68.90-71.32 ㎡。：

4.申请塘汛小区 33 户，配租房源 21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24 户，配租房源 15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

48.02-54.95㎡。

（2）2 人及 2 人以上家庭 9 户，配租房源 6 套，均为两室一，

面积 58.75-80.55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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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申请紫金城 16 户，配租房源两室一厅 1 套，面积 67.06㎡。

6.申请东辰·永兴国际 4 户，配租房源一室一厅 2 套，面积

57.57㎡。

7.申请春晖花园 11 户，配租房源 11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7 户，配租一室一厅 7 套，面积 55.83-61.40

㎡。

（2）2 人及 2 人以上家庭 4 户，配租一室一厅 4 套，面积

61.41-61.83㎡。

8.申请聚贤山庄 13 户，配租房源 3 套，均为两室一厅，面积

60.22㎡。

9.申请时代龙城 10 户，配租房源 2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

49.10-50.38㎡。

10.申请长虹天樾 38 户，配租房源 15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17 户，配租房源 7 套，其中一室一厅 2 套，面

积 56.23-56.31 ㎡；两室一厅 5 套，面积 58.77-59.36 ㎡。

（2）2 人及 2 人以上家庭 21 户，配租两室一厅 8 套，面积

59.37-63.56㎡。

11.申请长虹橡树郡 7 户，配租房源 2 套，均为两室一厅，面

积 60.71-60.74 ㎡。

12.申请万兴·公爵府桂苑 2 户，配租房源 2 套，均为一室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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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，面积 52.92-54.15 ㎡。

13.申请文泉·理想城邦 1 户，配租房源 1 套，为一室一厅，

面积 56.08㎡。

14.申请海赋长兴 19 户，配租房源 2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14 户，配租房源 1 套，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57.39

㎡。

（2）2 人及 2 人以上家庭 5 户，配租房源 1 套，为两室一厅，

面积 70.34㎡。

15.申请九洲·又一城 9 户，配租房源 7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

面积 54.60㎡。

16.申请阳光·西雅图 9 户，配租房源 5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

面积 49.57-49.71㎡。

17.申请兴隆公租房 3 户，配租房源 1 套，为两室一厅，面积

58.89㎡。

18.申请圣水小区 26 户，配租房源 8 套，均为两室一厅，面

积 49.38-49.43 ㎡。

19.申请红星小区 7 户，配租房源 6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4 户，配租房源 3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 45.29

㎡。

（2）2 人及 2 人以上家庭 3 户，配租房源 3 套，其中：一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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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厅 2 套，面积 45.33-45.43 ㎡，两室一厅 1 套，面积 51.59 ㎡。

20.申请老龙山小区 11 户，配租房源 4 套：

（1）1 人家庭 8 户，配租房源 3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

45.57-49.75㎡。

（2）2 人及 2 人以上家庭 3 户，配租房源 1 套，为一室一厅，

面积 49.78㎡。

21.申请东岳小区 3 户，配租房源 3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积

49.5 ㎡。

22.申请黎家院小区 2 户，配租房源 2 套，均为一室一厅，面

积 49.5 ㎡。

23.申请友谊村小区 1 户，配租房源 1 套，为两室一厅，面积

49.37-49.74㎡。

（二）第二轮摇号：第一轮摇号结束未能成功配租的申请家

庭，若所填报的第二意愿小区仍有可供分配的房源，采取随机摇

号的方式进行配租。

（三）第三轮摇号：第二轮摇号结束未能成功配租的申请家

庭，若所填报的第三意愿小区仍有可供分配的房源，采取随机摇

号的方式进行配租。

八、配租结果查询和确认

1、本次电脑摇号配租由绵阳市国证公证处全程现场公证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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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、区部分住房保障工作人员和申请人代表现场监督，配租结

果可通过网站查询。

2、《绵阳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确认单》将在小区具备

入住条件后发放，请申请人保持通讯畅通，具体领取时间和领取

地点另行电话通知。

3、《绵阳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确认单》必须由申请人

本人持身份证领取，不得代领。

九、办理入住流程

1、入住手续必须申请人本人前往办理，任何人不得代办。

2、为确保入住手续办理顺利有序进行，缩短办理时间，提高

办理效率，承租人须按《绵阳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确认单》

上确定的时间到小区物管办办理入住手续。

3、办理入住手续时，承租人须本人带上以下资料:身份证原

件及复印件、选房确认单、承租人 1 寸照片 3 张、其他共同申请

人 1 寸照片 2 张。

4、办理签订租房合同等相关手续。

5、缴纳租房保证金和租金：租房保证金为 1000 元，另外办

理入住手续前需缴纳 1 年的租金。

6、凭缴费发票领取钥匙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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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 年城区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家庭名单

2023 年 月 日


